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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捕捞跳跳鱼、用铁夹猎捕黄鼠狼
崇明法院集中宣判多起破坏生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张烨

小孟 （化名） 是某大学外聘的安保人

员， 虽然相貌平平， 但工作认真踏实， 且

为人老实， 已到适婚年龄的他， 最渴望的

就是能找一个美丽温柔的女朋友， 然后与

她一起步入婚礼的殿堂。 但他万万没想到

的是， 自己对爱情与婚姻的期待， 却让自

己步入了“忘年交” 老焦设下的甜蜜“陷

阱”。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诈骗

罪对被告人老焦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依

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两年未见，“忘年交”突然现身

2018 年 4 月的某一天， 小孟突然接

到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人是他以前的同

事老焦。 两年前， 老焦与小孟曾一起在邮

币市场工作， 二人在工作中彼此照顾， 逐

渐成了“忘年交”， 当时老焦还经常说小

孟是个老实的好小伙， 等有合适的机会，

要介绍个女朋友给他。 时隔两年， 看到老

焦再次联系自己， 一脸疑惑的小孟接起了

电话， 一番寒暄之后， 老焦旧事重提， 他

要给小孟介绍女朋友。

小娜 （化名） 就是老焦要给小孟介绍

的对象。 老焦说， 小娜是他好朋友的女

儿， 也是他的干女儿， 在某外贸公司工

作， 人长得漂亮， 性格温柔， 与小孟也年

龄相当， 而且小娜也一直表示自己想找个

老实人成家过日子， 所以老焦就想到了小

孟。 老焦将小娜的手机电话号码给了小

孟， 让他们年轻人自己聊一下， 并问小孟

要了 500元的介绍费。

短信恋爱，这个“女友”不一般

小孟拿到小娜的电话后， 两人便开始

了短信聊天。 聊天过程中， 小孟毫不掩饰

对小娜的好感， 而小娜对小孟也是嘘寒问

暖、 关怀备至， 没过多久， 二人便建立了

恋爱关系。 恋爱的感觉是甜蜜的， 即便二

人从未谋面， 也未通过电话， 但靠着那些

让他感觉充满爱意的短信， 小孟想象着自

己的女朋友是多么温柔贤惠， 善解人意。

就这样， 小孟与小娜谈了两年多的

“短信恋爱”。 而在恋爱过程中， 小娜经常

会以各种理由向小孟借钱， 零零散散算下

来约有 5万多元。 小孟的工资大部分由他

的父母保管， 他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的钱借

给小娜， 但被爱情迷住双眼的小孟认为，

女朋友有困难来找他， 自己作为男人绝不

能让对方失望。 于是， 小孟向网络贷款平

台借了一笔钱， 并陆陆续续把这笔钱通过

老焦借给了小娜。

老焦是小孟与小娜的介绍人， 也是小

孟的“忘年交”。 小孟对老焦非常信任，

所以一开始当小娜提出让小孟将钱通过老

焦再转交给自己时， 小孟还不以为意， 但

渐渐地， 小娜向小孟借钱的频率越来越

高， 而且每次都会以各种理由拒绝与他直

接见面， 也不让他直接转账给自己， 一定要

绕个圈子让老焦代为转交， 这让小孟渐渐心

中起疑。

“女友”竟是“忘年交”？

当小孟还在自己的半信半疑中反复挣扎

与拉扯时， 他的网贷要到期了， 而小娜承诺

的还款时间却被她一拖再拖， 无奈之下， 小

孟只得求助于自己的父亲。 父亲替小孟还清

了贷款， 并认为自己的儿子可能被他那个所

谓的“女朋友” 给骗了。 于是， 在父亲的陪

同下， 小孟报了警。

警方接报后经调查发现， 小孟心心念念

的女友“小娜”， 其实根本不存在， 这一切

都是介绍人老焦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爱情骗

局。 原来， 老焦前段时间因为生活拮据， 便

萌生了想要诈骗钱财的念头。 他虚构了一个

叫“小娜” 的女子， 并把“小娜” 介绍给了

自己以前的同事小孟， 随后又以“小娜” 的

身份与小孟谈起了短信恋爱， 并用各种理由

以借钱为名骗取了小孟的钱财， 此外， 为了

不让小孟起疑， 他还以“小娜舅舅” 的身份

接听过小孟打给“小娜” 的电话。 而当小孟

与“小娜” 之间发生矛盾时， 老焦又会以介

绍人的身份出来劝解， 真可谓“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日前，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诈骗罪向

本案被告人提起公诉。 经过上海铁路运输法

院审理， 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3年， 并处

罚金 1万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业委会换届之后， 原秘书长却与连任

的主任在微信群里“开撕”， 指责其“假公济私”。

不堪受辱的业委会主任将原秘书长告上了法院， 要

求其赔偿名誉损失。 日前， 浦东新区法院开庭审理

了此案。

朱女士是浦东一小区的本届和上届的业委会主

任。 朱女士说， 小区有 1000 多位业主， 小区的微

信群里也有近 400 位业主。 2020 年 6 月 11 日， 原

业委会秘书长季先生在群里发信息称她在担任业委

会主任期间假公济私、 损公肥私， 肆无忌惮挥霍小

区的维修基金和公共收益等。 为此， 气愤的朱女士

将季先生告上了法院， 要求法院判令季先生在小区

微信群内连续七天向朱女士公开赔礼道歉， 消除影

响， 恢复朱女士名誉； 判令季先生在小区的公告栏

中张贴书面道歉信， 消除影响， 恢复朱女士名誉

等。 季先生坚持认为自己在群里发表的都是事实，

不存在贬损朱女士名誉。

法院认为， 本案中， 季先生确认邻里群里所发

的涉案信息是其本人所为， 季先生在该微信群聊中

所称朱女士“假公济私”， 只因听说朱女士作为业

委会主任在其哥哥的公司采购二手空调以及怀疑业

委会购买钢琴的账目有问题， 并未进一步核实， 且

季先生提交的证据也仅与业委会事务相关， 无法证

实季先生所述的朱女士“假公济私” 行为， 在季先

生未有确凿证据证明其所发表言论客观真实的情况

下， 季先生将上述不当、 失实、 贬损性的言论发表

在微信群里， 其主观过错明显， 该微信群系由众多

小区业主组成， 具有公共空间属性， 从部分微信成

员之后针对朱女士的负面评价和质疑等来看， 涉案

言论确已引发小区其他业主对朱女士个人的猜测和

误解， 导致朱女士个人形象和社会评价降低， 季先

生的损害行为与朱女士名誉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 故季先生行为符合侵犯名誉权要件， 已构成侵

权。

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

人承担侵权责任。 公民、 法人的名誉权受到侵害，

有权要求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 赔偿损

失等。 现朱女士要求季先生在邻里微信群内连续七

天向朱女士公开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恢复朱女士

名誉， 于法有据， 且该责任履行的范围、 方式及时

间亦属合理， 法院依法可予支持。 朱女士还要求季

先生在小区公告栏中张贴书面道歉信， 法院认为，

恢复名誉、 消除影响的范围一般应与侵权所造成不

良影响的范围相当， 现季先生的不当言论是发表在

微信群内， 朱女士未提供证据证实该言论的不良影

响已经扩散至整个小区范围， 故朱女士该诉讼请求

缺乏法律依据， 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文中均系化名）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本报讯 市民都盼望生活在一个“夜

不闭户” 的治安环境中， 但近日在上海奉

贤， 一农户主人虚掩房门睡觉时， 却被一

名路过的外卖小哥悄悄潜入， 偷走了电脑

和充电宝。 日前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起

诉， 被告人丁某被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犯

盗窃罪， 判其拘役 5个月， 罚金 1000元。

犯罪嫌疑人丁某在本职工作之余， 下

班后兼职送外卖。 2020 年 1 月 9 日晚上，

丁某像往常一样下班后在金汇镇某村送外

卖， 送好外卖后， 他本想去河边看别人钓

鱼放松一下， 路过某户人家屋后时， 他看

到该农户家中亮着灯， 窗帘也没有拉起

来， 床上有个人在蒙头睡觉。 丁某看到屋

内床头边有一台黑色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灰

色充电宝便起了贪念。 他走到房子的正

门， 正好房门虚掩着， 没有上锁， 他直接

将门推开， 径直走到床边把房间里面的电

脑和充电宝偷走了。

在走到门口时， 他听到房间内有动

静， 赶紧跑到河边， 在河边躲了半小时左

右， 才回去骑走自己送外卖的电瓶车。

经鉴定， 丁某盗窃的笔记本电脑和充电

宝价值共计 1901元。

犯罪嫌疑人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入

户秘密窃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

触犯刑法， 涉嫌盗窃罪。 今年 3 月 31 日，

奉贤检察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

理， 支持了检方的公诉意见。

检察官表示， 丁某不仅有本职工作， 为

了更好地生活， 在下班后还兼职送外卖， 靠

自己勤劳的双手生活， 本来是个值得称赞的

好青年， 但却因一时贪念作祟， 做出了触犯

刑法的事情。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赵美臣

近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集中开庭审理多

起破坏生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经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诉讼， 上海崇明法

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薛某某有期徒刑

2 年， 以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许某某有期徒

刑 1年， 郑某某有期徒刑 1年， 徐某某拘役

5个月 12天。

渔业资源直接损失近310万

近日，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

诉讼的薛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

该案涉及的水生生物是滩涂鱼， 俗称跳

跳鱼， 是一种依靠发达的胸肌柄匍匐或跳跃

于滩涂上的“大眼萌鱼”。

2020 年 4 月 23 日至同年 7 月 24 日以

及 2020 年 9 月 5 日至同年 10 月 21 日， 薛

某某指使渔民在禁渔区上海市崇明区北堡港

北沿长江滩涂上， 在禁渔期内采用徒手抓鱼

的方式非法捕捞滩涂鱼等水产品共计 3.8 万

余公斤， 造成国家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共

计近 310万元。 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薛某某

赔偿因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国家渔业资源

直接经济损失近 310万元， 并公开向社会公

众赔礼道歉。

上海崇明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薛某

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在禁渔区、 禁渔

期内组织他人非法捕捞水产品，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依法应予

惩处。 鉴于薛某某系坦白， 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被告人薛某某非法

捕捞并已出售牟利的水产品数量达 33.8 万

余公斤， 其行为不仅造成国家渔业资源损

失， 还破坏了生态环境， 损害了社会公众利

益， 依法应当承担破坏生态环境的民事责

任。

经过近 2个小时的庭审， 合议庭当庭作

出一审判决， 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薛某

某有期徒刑 2年； 薛某某赔偿因非法捕捞水

产品造成的国家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近

310万元并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非法狩猎出售黄鼬皮毛牟利

近日， 上海崇明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

宣判了 3起由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提起诉讼的

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记者获悉， 这 3起案件均涉及到的动物黄

鼬， 俗称黄鼠狼。 经检察机关查明，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 被告人许某某、

郑某某、 徐某某在明知崇明区全域禁止狩猎的

情况下， 仍将铁夹分别放置于崇明区长江农

场、 长征农场、 新河镇等地猎捕黄鼬， 并将黄

鼬皮毛出售牟利， 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现场还

查获去皮黄鼬尸体及皮毛。

经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鉴定， 黄鼬属

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

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被告人许某某、 郑某

某、 徐某某的非法狩猎行为分别造成国家野生

动物资源损失 31 万余元、 15 万余元和 2 万余

元。

上海崇明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许某

某、 郑某某、 徐某某违反狩猎法规， 在禁猎区

猎捕黄鼬， 情节严重， 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狩

猎罪， 依法应予惩处。 鉴于被告人许某某、 郑

某某、 徐某某均系坦白， 且自愿认罪认罚， 被

告人徐某某有立功情节等， 法院依法予以从轻

处罚。

经审理， 合议庭对该 3起案件均当庭作出

一审判决， 以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许某某有期

徒刑 1年， 郑某某有期徒刑 1年， 徐某某拘役

5 个月 12 天， 同时 3 名被告人分别承担因非

法狩猎造成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并公开向

公众赔礼道歉。

法官说法>>>

动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球生

态系统错综复杂， 一个物种的存亡， 会直接或

者间接地影响到其他物种。 当前， 全球物种灭

绝速度不断加快，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生态系

统的退化对人类生存构成了极大威胁。 非法捕

捞水产品、 非法狩猎的行为损害了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平衡， 崇明法院依法对四起案件的被告

人进行刑事和民事双重追责， 有利于发挥警示

作用， 震慑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 有

利于发挥教育作用， 增强公众对野生动物及生

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趁人熟睡，“外卖小哥”窃走电脑
被判拘役5个月，罚金1000元

业委会原秘书长群里

指责主任“假公济私”

业委会主任与其对簿公堂“求说法”


